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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
关于同意设立重庆市南川区博亦雅
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一分公司的批复
重庆市南川区博亦雅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你单位提交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我委联合区文化旅游委资料审查、现场验收和综合评审，已基本达到重庆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并在区政府门户网公示无异议，现同意设立“重庆市南川区博亦雅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机构地址在“南川区西城街道金龙路1号附8号2-1、2、3”，机构性质为“营利性民办学校”，培训内容为“美术、书法、口才”，举办者为“重庆市南川区博亦雅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庆”，主要负责人为“陈庆”，同一时段最大培训量30人，年培训规模200人。

请接此批复后及时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并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入驻监管银行设立资金托管专用账户（培训收费专用账户）。在办学过程中，强化安全管理，规范培训行为，依法依规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为我区教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此复。

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
2025年4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发展改革委、区市场监管局、区文化旅游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消防救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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